杭州数据分中心关于银行简化企业办理
“网上支付”业务权限程序的通知
各银行及市分行：
　　为进一步支持、促进银行网上税费支付业务在杭关区全面推广工作，方便银行企业用户办理相关业务，经研究决定，同意由银行及市分行按照便捷模式帮助企业向海关申请“网上支付”业务系统使用权限，现就此将有关操作事项明确如下：

一、业务范围
　　帮助企业通过电子口岸向海关申请“网上支付”业务系统使用权限业务仅限于以下二项内容：
　　（一）企业向海关端申请权限。是指用企业法人卡登陆电子口岸系统——“企业管理”子系统项下企业权限申请表中的“网上支付”业务权限和“企业管理”子系统项下IC卡备案及“企业管理”子系统项下IC卡权限申请表中的“网上支付”业务权限，共三项业务内容向海关端的申报操作。
　　（二）企业向银行端申请备案。是指用企业法人卡登陆电子口岸系统——“企业管理”子系统项下企业备案表中的基本备案信息和银行帐户信息及“企业管理”子系统项下IC卡备案申请表中的操作员税费支付上限金额，共二项业务内容向银行端的申报操作。

二、按照规定，企业申请开通“网上支付”业务系统权限，应当由原企业或企业委托银行到我分中心办理功能开通手续。现可改为便捷模式办理权限开通手续，即由银行帮助企业登陆电子口岸系统向我分中心进行电子申报，同时，将经企业、银行签章的用户申请表传真至我分中心，由我分中心对电子数据进行审核确认。

三、在银行的业务指导下，也可以由企业自行登陆电子口岸系统向我分中心进行电子申报，同时，将经企业、银行签章的用户申请表传真至我分中心，由我分中心对电子数据进行审核确认。

四、企业申报数据不得超越“网上支付”业务申请范围，否则我分中心将不予以审核通过。

五、银行在其申请业务中，应承担对企业申报数据实行核对责任。

六、办理时间及联络方式
　　我分中心在每周一至周五早上八点——下午五点三十分，受理“网上支付”业务系统权限开通业务手续。
　　电话：0571-86666145，传真：0571-87267636

